
据 《人民法院报》 报道， 近日，

北京市延庆区人民法院诉前化解一起

涉未成年人文身纠纷， 对文身店是否

能以未成年人“自愿” 行为免除责任

给出了答案。 法院认为， 未成年人以

其年龄、 智力状况、 社会经验等尚不

能判断文身对自己身体和人格利益带

来的损害和影响， 即使未成年人自愿

文身， 文身店也应当承担相应的责

任。 该调解结果向社会传递出鲜明的

价值导向， 文身店作为市场主体应当

严格遵守有关规定， 诚信经营， 切不

可惑于商业利益而冒险营业、 违规服

务。

文身中学生被学校责

令清洗后返校

13 岁的中学生小张结交了一些

肄业青年做朋友， 见到这些“朋友”

胳膊上都有大片文身， 小张觉得这样

很酷很有个性， 便想要跟他们一样，

于是瞒着父母多次去文身。 然而，

“酷炫” 的文身没有给小张带来别人

羡慕的眼光， 反而麻烦不断。 在小张

兴奋地向同学们展示自己的花臂时，

同学们却因为小张的文身与他保持距

离， 就连平日在学校里和自己最要好

的同学小李， 也不再同小张一起玩

耍。 看着同学们与自己渐行渐远， 小

张愈发无心学习， 情绪状态日渐低

迷。 老师发现小张的文身并询问原委

后上报了学校， 学校责令小张将文身

清洗之后再行返校。

直到收到学校通知， 小张的父母

才得知小张文身一事， 在恼怒之下严厉

教育了小张。 为了能让小张尽早返校，

小张父母决定带小张去清洗文身。 然而

文身已经形成， 想要清洗文身需要通过

激光等医疗方式进行去除， 不仅费用高

昂， 且效果不佳、 难以完全复原。 在经

历了无法上学、 同学疏远及清洗文身的

痛苦后， 小张逐渐意识到文身对自身健

康、 学习、 生活的影响， 开始后悔自己

的冲动行为。

因清洗费用与文身店主

产生纠纷

数万元的清洗费用对小张父母而言

是一笔不小的花销， 看着小张一次次经

历清洗文身的疼痛， 小张父母多次与文

身店经营者王某沟通， 希望其能够承担

清洗文身的费用。 然而店主王某坚持认

为自己没有过错， 拒绝与小张父母协

商。 小张父母遂拨打 12345 市民热线要

求王某支付清洗文身的费用。 接到热线

工单后， 延庆区未保委随即联系法院、

检察院、 市场监管局、 卫健委、 城指中

心等成员单位召开涉未成年人文身专项

治理研讨会， 部署该纠纷矛盾化解工

作。

小张的法定代理人郭某要求文身店

经营者王某承担孩子清洗文身的费用。

文身店经营者王某则表示： 1.文身店已

有明确标识， 不向未成年人提供文身服

务； 2.未成年人自愿前来文身， 其没有

义务索要和查看顾客身份证； 3.小张文

身时签有承诺书， 承诺已满十八周岁并

知晓文身可能产生的影响。 王某不同意

承担清洗文身的费用。 双方各执一词，

调解陷入僵局。

多轮调解后双方达成调

解协议

为解决双方矛盾， 延庆法院通过多

部门会商、 资料梳理， 迅速制定调解方

案并指导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当场进行调

解。 调解过程中， 文身店经营者王某坚

持自己无过错， 拒绝支付任何费用。 小

张父母情绪一度失控。

“孩子文身的时候可能并不知道文

身对自己有什么风险， 但是我们大人应

该知道， 这不仅是对身体健康的伤害，

更是对孩子未来发展的伤害。 对于家长

而言， 还需要知道的是孩子文身的动

机， 是出于好奇还是希望引起家长的关

注？ 家长也应该反思为什么自己没有第

一时间发现孩子的文身以至于孩子陷入

如此困境。 对于文身店经营者而言， 更

应该知道， 给未成年人文身， 这不仅侵

犯未成年人的权益， 更是明令禁止的行

为， 而且也有违行业的规范和操守， 不

利于行业有序和健康发展。” 法官从未

成年人权益保护的角度出发， 指导区市

场监督管理局分别向双方当事人释法析

理。 经过多轮背对背调解， 文身店经营

者王某认识到自己给未成年人文身造成

的伤害， 同意进行赔偿； 家长也逐步意

识到自己在家庭教育中的缺失。 双方最

终达成一致并签署调解协议。 为保障调

解协议的顺利履行， 延庆法院就该协议

进行了司法确认。

（刘曼宜 陈晓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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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生被指自愿文身？

法院：经营者难辞其咎

“保证正品” 却销售伪劣绿松石

一审被判有期徒刑

被告人杜某以假充真， 销售伪劣绿松石获钱款 6

万余元， 后因涉嫌销售伪劣产品罪被公诉至法院。 日

前，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判决被告人杜某有期徒刑

六个月并处罚金。

被告人杜某 2021 年通过直播形式为黄某售卖绿

松石。 2021 年底， 黄某更换供货渠道， 该渠道绿松

石多为高仿制品。 杜某在明知绿松石并非真实原石的

情况下， 仍在直播间真假混卖， 并使用提前准备的话

术， 如： “矿区供货” “假一罚十” 等介绍绿松石产

品。 2022 年 12 月至 2023 年 1 月间， 杜某继续通过

直播平台售卖绿松石， 为了规避直播平台售后退款等

规定， 杜某私下联系客户即被害人张某， 谎称私下交

易更优惠， 让张某取消平台订单， 通过私下交易销售

绿松石 6 万余元。 后张某将购买的绿松石进行鉴定发

现， 从被告人杜某处购买的绿松石均为“仿绿松石”。

海淀法院认为， 杜某在销售产品中以假充真， 其

行为已构成销售伪劣产品罪。 鉴于杜某犯罪以后自动

投案， 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 系自首； 自愿认罪认

罚， 且赔偿被害人全部损失， 取得谅解。 最终， 法院

对其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并处罚金。

未保价贵重物品邮寄时丢失

快递公司应承担主要赔偿责任

近日， 四川省彭州市人民法院审结一起邮寄贵

重物品丢失， 未保价要求全额赔偿的案件， 判决被

告快递公司承担部分责任， 赔偿原告损失 8366 元。

2023 年 3 月 13 日， 梁女士因儿子佩戴的助听

器配件松动需要维修， 委托邻居潘某通过快递方式

向助听器售后地址邮送， 潘某遂通过长期合作的某

快递公司服务点寄出快递。 潘某不知邮寄物为助听

器， 未告知收件员邮寄什么物品， 也未保价。

3 月 15 日， 案涉快递由门店签收。 3 月 28 日，

派件方告知梁女士快递找不到了。 此后， 梁女士、

快递公司、 货运公司就赔偿事宜多次协商却未能达

成一致意见。 梁女士遂诉至法院， 要求快递公司承

担助听器的购买费用， 同时要求货运公司对上述赔

偿金额承担连带责任。

法院认为， 快递公司存在明显过失， 应当承担

赔偿责任。 案涉货运公司并非合同相对方， 应由合

同相对方即快递公司承担。 鉴于梁女士在交寄快递

时未说明货物价值较大， 也未保价， 自身也存在一

定责任。 法院酌情判定快递公司承担 70%的责任，

赔偿梁女士损失8366 元并驳回其他诉讼请求。

孩子玩耍致人损害

监护人担责

近日， 河南省辉县市人民法院城关法庭审结了一

起因孩子玩耍致人受伤引发的监护人责任纠纷案件。

原、 被告均为未成年人， 2022 年 10 月， 双方在

小区内互相追逐玩耍过程中， 原告被被告绊倒， 被告

压在原告身上， 造成原告的股骨干骨折， 原告经住院

治疗后出院， 就所花费的费用原、 被告多次协商未

果， 原告向法院提起监护人责任纠纷诉讼。

法院认为， 原、 被告均系未成年人， 在没有监护

人看管的情况下追逐玩耍， 具有一定的危险性， 追逐

中原告被被告绊倒， 是导致原告受伤的主要原因， 监

护人也未提供证据证明已尽到了监护职责， 被告监护

人应对原告的损害承担主要责任。 原告监护人亦未尽

监护职责， 放任原告独自玩耍， 应对自身损害承担次

要责任， 法院依据双方的过错程度依法作出判决。

家长作为孩子的监护人， 既要保护未成年子女的

身体和财产安全， 也要加强对孩子的教育约束， 引导

孩子增强安全意识。 本案的损害后果是未成年孩子在

一起玩耍造成的， 未成年人心智尚未成熟， 对自己的

行为后果无法把握， 容易造成自己和他人受伤。 孩子

玩耍， 家长一定要陪同。 王睿卿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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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与保护未成年人

是全社会的责任

主笔 话闲

本期封面案件的

主角是未成年人小

张。 在他自愿文身的

情况下， 商家为其提

供文身服务， 后小张

被学校要求清洗文身， 从而因清洗费

与商家产生纠纷。

2020 年修订的 《中华人民共和

国未成年人保护法》 进一步明确家

庭、 学校及与未成年人保护相关的社

会各单位， 对未成年人的教育与保护

负有共同责任。 社会是未成年人成长

的大环境， 要让未成年人充分认识到

文身的危害性， 增强自我保护的意识

和能力。 作为文身服务提供者， 不得

对未成年人提供文身服务， 对于难以

判断是否是未成年人的， 应当通过核

实身份、 年龄等方式避免和预防未成

年人文身事件的发生， 不仅要让“不

向未成年人提供文身服务” 成为行业

共识， 更应成为执业底线。 王睿卿


